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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投资公告 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  

 

 

 投资标的名称：参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（以下简称“锡盟”）

特高压外送新能源开发建设，锡林郭勒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拟为我公司配置 40 万千瓦风电、5 万千瓦光伏两个新能源资

源项目 

 投资金额：10600 万元  

 特别风险提示: 在缴纳资源项目民生建设资金后，锡盟能源

局新能源科将为公司配置新能源项目进行备案，在落实过程

中还存在新能源规划、产业政策、资源配置及市场变化等多

种不确定性。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 

公司分别缴纳 9,600 万元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取得 40 万千瓦锡盟

特高压外送风电资源项目和缴纳 1,000 万元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取得 5

万千瓦锡盟特高压外送光伏资源项目。 

二、对外投资主要内容 

根据锡林郭勒盟委、行署 2015 年 1 月出台的《锡林郭勒盟煤电

基地特高压外送通道送出风光资源配置暂行办法》（锡党办〔2015〕

1 号）文件精神，我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1 日出具对锡林郭勒盟发展



和改革委员会《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锡盟特高压外送

新能源开发建设并支持锡盟民生工程建设的函》（沈金能源规

[2016]122 号），锡林郭勒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6 年 3 月 11 日

复函。 

原则同意我公司参与锡盟特高压外送新能源开发建设，锡盟拟为

我公司配置 40 万千瓦风电、5 万千瓦光伏两个新能源资源项目，要

求我公司在 3 月 18 日前将用于锡盟民生工程建设资金（每开发 1 万

千瓦风电项目帮助解决 60 户无电地区牧民的风光互补升级改造工程，

建设资金 240 万元，40 万千瓦风电资源项目民生建设资金为 9,600

万元；每开发 1 万千瓦光电项目帮助解决 50 户无电地区牧民的风光

互补升级改造工程，建设资金 200万元，5 万千瓦光伏资源项目民生

建设资金为 1,000万元）缴纳至锡盟财政专户，在办理完财政手续后，

凭单据到锡盟能源局新能源科备案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配置资源。 

结合我公司新能源装机容量比例偏低，考虑公司的可持续发展，

为抢占锡盟煤电基地特高压外送通道送出风光资源，进一步推进白音

华风光电等新能源项目的各项前期工作，优化公司电源结构，拟缴纳

9,600 万元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取得 40 万千瓦锡盟特高压外送风电资

源项目、缴纳 1,000万元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取得 5 万千瓦锡盟特高压

外送光伏资源项目。 

三、董事会审议情况  

本次交易经公司 2016 年 3 月 22 日召开的六届一次董事会审

议通过，不需要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 

    四、本次投资标的为我公司参与锡盟特高压外送新能源开发建设，



锡林郭勒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拟为我公司配置 40 万千瓦风电、5 万

千瓦光伏两个新能源资源项目，投资对方与公司实际控制人、控股股

东及本公司没有关联关系，且投资金额不构成重大重组，因此本投资

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 

    五、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

风力发电及光伏发电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清洁能源项目，具有良

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，公司为进一步开发锡盟当地的资源，实现

规模效益，缴纳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取得的新能源资源，有利于公司优

化电源结构，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。  

 六、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 

本项投资作为公司未来在锡盟的发展规划，在落实过程中还存在

新能源规划、产业政策、资源配置及市场变化等多种不确定性，公司

董事会将积极关注本项目的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提醒

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 

    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锡林郭勒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配置特高压外送新能源

资源的函》； 

2、公司第六届第一次董事会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 O 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


